附件2

泉港区2024年度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政务服务事项目录

（新增、删除、调整、合并事项清单）

	新增事项（3项）

	序号
	责任部门
	事项名称
	子项
	证明事项
	备注

	1
	泉港区应急管理局
	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
	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首次申请
	销售人员安全知识教育证明
	

	2
	泉港区应急管理局
	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
	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变更申请
	销售人员安全知识教育证明
	

	3
	泉港区应急管理局
	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
	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延期申请
	销售人员安全知识教育证明
	

	删除事项（6项）

	序号
	责任部门
	事项名称
	子项
	证明事项
	备注

	1
	泉港区民政局
	社会团体成立、变更、注销登记
	社会团体成立登记
	场所使用权证明
	

	2
	泉港区民政局
	
	社会团体变更登记
	场所使用权证明
	

	3
	泉港区民政局
	民办非企业单位成立、变更、注销登记
	民办非企业单位

成立登记
	场所使用权证明
	

	4
	泉港区民政局
	
	民办非企业单位

变更登记
	场所使用权证明
	

	5
	泉港区民政局
	基金会成立、变更、注销登记
	基金会成立登记
	住所证明
	

	6
	泉港区民政局
	
	基金会变更登记
	住所证明
	

	8
	泉港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养老保险服务
	丧葬补助金、

抚恤金申领
	参保人员死亡证明
	

	9
	泉港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居民养老保险

注销登记
	1.参保人员死亡证明、火化证明、或户籍注销证明；

2.社会保险养老待遇领取证明材料；

3.出国（境）定居证明
	

	调整事项（1项）

	序号
	责任部门
	事项名称
	子项
	证明事项
	备注

	1
	泉港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人力资源服务备案
	
	1.自有场所的房产证明或不少于1年租赁期的场所租赁协议；

2.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的身份证明、任职证明；

3.人力资源服务人员等相关职业资格证明
	证明事项调整为仅剩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的身份证明、任职证明；人力资源服务人员等相关职业资格证明

	合并同类项（2项）

	序号
	责任部门
	事项名称
	子项
	证明事项
	备注

	2
	人社局
	丧葬补助金、抚恤金申领（养老保险服务）
	
	离退休人员死亡证明
	证明事项合并为同类项为离退休人员死亡证明、参保人员死亡证明

	
	泉港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养老保险服务

	丧葬补助金、抚恤金申领
	参保人员死亡证明
	

	
	泉港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供养亲属抚恤金申领（工伤保险服务）
	
	1.依靠工亡职工生前提供主要生活来源的证明（在校学生学校就读证明）


	证明事项合并为同类项为依靠工亡职工生前提供主要生活来源的证明；学校就读证明；工亡职工配偶未再婚证明；工亡职工供养亲属健在证明

	11
	泉港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工伤保险服务
	供养亲属抚恤金申领
	1.依靠工亡职工生前提供主要生活来源的证明；

2.学校就读证明；

3.工亡职工配偶未再婚证明；

4.工亡职工供养亲属健在证明
	

	12
	泉港区卫生健康局
	放射医疗工作人员证核发
	放射医疗工作人员证核发_新证
	放射防护和放射卫生法律知识的培训证明
	




